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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盂县公共安全实行都统甲管制。民国初年，县公署下设司法科，

民国7年(1918)改为警察局，民国17年(1928)，改为公安局。27年

(1938)2月，盂县抗日民主政府公安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安

队伍不断壮大。20世纪80年代，乡镇和社区设立基层派出所，时至2010

年，县公安机关发展为机构齐全、设施现代化的公安队伍，在稳定社会环

境、保驾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民国初年，县司法部门安排有检察官员。抗日战争时期，检察职责由公

安局行使。1954年7月，盂县人民检察院成立，“文化大革命”中断，1978年

恢复。检察院在打击敌人、惩罚犯罪、反对贪污受贿、打击职务犯罪、保护人

民、维护社会治安等各项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清代前，审判权力属于县公署长官掌管，下设相关人员辅佐知县断案

审判。民国27年(1938)，盂县抗日民主政府司法科成立。1953年9月，成

立盂县人民法院。1961—1966年，在西烟、上社、仙人设立人民法庭，后中

断。1973年10月，恢复盂县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坚持“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增强

了政法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盂县司法工作一直与公安、法院一体行使职能。1952年9月，成立司

法改革委员会，撤销司法科，由法院承担调解审判工作。1981年7月，成立

盂县司法局，10月，设立盂县法律顾问处，1982年3月，设立盂县公证处。

时至2010年，县司法局机构齐全，律师事务所规范司法，为审判机关公正

执法起到了辅助作用。



第一章 公 安

第一节机构

清代实行都、甲制，以都统甲管，约束民事诉讼。

民国初年，盂县公署下设司法科，科长由县知事兼任，设法警及卫队若干人。民国

7年(1918)，司法科改称警察局，最高长官为警佐，配有警察长、巡官及班长等，警察30

余名。民国17年(1928)，县公署改为县政府，警察局也随之改为公安局，警佐改称局

长。

民国26年(1937)9月，盂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公安工作主要由抗日自卫总队部

代理。民国27年(1938)2月，抗日民主政府盂县公安局在上社村成立，第一任局长由

县基干民兵队长武天明担任。次年9月，县公安局内设据点工作科、侦察审讯科、社会

治安科、秘书科、警卫队、看守所。各区配备公安员或特派员，大部分区设立基游队，凡

老区、游击区的村庄都配有治安员，建立锄奸组。民国31年(1942)8月，盂县分为盂

平、盂阳、盂寿(寿东)3县。民国34年(1945)8月，恢复盂县建置，县公安局也随分随

合，并随县政府进驻盂县城。公安局内设社会股、情报股、侦训股、秘书股、警卫队、看守

所。民国37年(1948)1月，将社会股、情报股、侦训股分别称为一股、二股、三股。民国

38年(1949)9月，将一股、二股、三股改称政保股、治安股、执行股，警卫队改称公安队，

新增劳改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安局内设机构仍保持4股2队1所，村设冶保主任。1953年，

增设侦察治保股，劳改队改称民警县队。1955年7月，公安队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盂县队。1958年9月，撤销盂县建置，成立盂县联社。县公、检、法合并，设盂县联社

政法公安部。1959年6月，恢复盂县建置，公、检、法机构实行分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1967年3月，公安局被造反派夺权。1967年3月至1968

年11月，先后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盂县政法办公室。1968年11月，设立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小组，公安工作由军事管制小组负责。1969年4月，盂县革命委员

会下设保卫组，内设综合办公室、政保办公室、治安办公室、预审办公室、审判办公室、

民警队、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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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撤销军管，恢复盂县公安局建置，内设机构仍保持原貌至1976年，

增设消防股。1979年4月，公安局内设政保股、治安股、预审股、消防股、办公室、看守

所，民警队被武警队接管。1980年增设内保股，1981年12月设立经文保股。1982年7

月，消防股民警转为现役军人，实行双重领导。1982年1 1月首次成立1 1个派出所。

1984年3月，组建刑警队。1985年4月，公安局组建了政工科、交通队。1985年8月，增

设组建了城镇派出,0i：(1989年7月并于城关派出所)和14"i、乡镇派出所，使派出所增加到26

个，达到了一乡设一所的要求。1987年6月，撤销交通队，组建交警队。1987年12月，原股改

称科，并将政保股、经文保股、治安股、刑警队、预审股、消防股、交警队，依序称为一、二、三、

四、五、六、七科。1989年3月，取消序称，设立政保科、保卫科、治安科、预审科、刑警队、

交警队。1989年4月交警队改称交警大队。

1990年3月，公安局增设法制科。1991年，组建治安队。1994年4月，组建林业派

出所，12月成立督察室，同时治安队改称巡警队。1995年2月，增设老干科，7月增设

煤炭治安管理科，10月刑警队改称刑警大队，下设4个中队，12月增设信访科。1996

年，成立出入境管理科，与政保科合署办公。1998年5月消防科改称消防大队。1999年

8月，撤销巡警队，重新维建巡警中队。

2000年1月，公安局撤销督察室，组建督察队。2000年1至12月间，先后成立仙

人、上社、粱家寨、西烟四个中心派出所，年底撤销。2001年1月，随着撤乡并镇，全县

26个派出所(含林业派出所)，撤并为15个派出所(含林业派出所)。2003年8月政工

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大楼

科改称政治处，同月，成立

“610”办公室、户政科、计财

科、信通网络监察大队、指挥

中心，政保科改称国保大队

兼出入境管理科、保卫科改

称经文保大队，原刑警大队

改称刑侦大队，看守所对内

改称监管大队，撤销预审科。

2004年9月，“610”办公室

改称反邪教大队。2005年4月，成立保安公司，增设民爆危险品管理大队，5月增设禁

毒大队，8月撤销户政科，户政业务归治安大队管辖，11月成立行政监察室，同公安局

纪检委合署办公。2006年5月，民警体能训练基地建立，成立机动应急大队，8月增设

重点工程办公室，11月组建巡逻防范大队。2008年初，公安局新建的指挥中心大楼投

入使用。2010年初，政治处改称政工监督室，重点工程办公室改称金盾办。截至2010年

底，公安局有部门机构2个，即交警大队、消防大队；内设机构10个，即纪检委、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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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指挥中心、政工监督室、警务督察大队、信访科、法治科、计财科、民警培训中心、综

合考评办公室；直属机构14个，即国保大队、反邪教大队、经文保大队、治安管理大队、

煤炭治安管理科、金盾办、刑侦大队、经侦大队、禁毒大队、看守所、巡警一大队、巡警二

大队、信通网监大队、特勤机动大队；派出机构16个，即秀水镇派出所、孙家庄镇派出

所、路家村镇派出所、南娄镇派出所、牛村镇派出所、苌池镇派出所、上社镇派出所、西

烟镇派出所、仙人乡派出所、北下庄乡派出所、下社乡派出所、梁家寨乡派出所、西潘乡

派出所、东梁乡派出所、林业派出所、站前派出所(2009年组建)。有正式民警222名、合

同民警18名、工人19名、协勤人员930名。

2008年，公安部授予盂县公安局“三基”工程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10年，公

安部授予盂县公安执法规范化示范县。

第二节户籍管理

一、户籍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面废除封建户口制度，盂县公安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户口登记条例》和国务院批转公安部140号文件《关于处理户15转移的规定》进行户

口管理。50年代初是以村造册，以区登记。1958年后以人民公社登记。1984年后以乡

镇进行登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1979年全县非

农业人口为24900人。1982年，县公安局各派出所从乡政府接管户口管理工作，以村和

居民区为单位建立了户口簿，对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农转非等历年人口变化申报登

记，对全县外来人口的暂住户口也进行了申报登记。1990年，全县登记户口79134户，

总人口273976人，其中农业人口247745人，占总人口的90．4％；非农业人口26231

人，占总人口的9．6％。出生人口5804人，死亡人口1948人；迁出人口4775人，迁人人

口5564人；无户15 201人。2010年底，全县登记户口122804户，总人口299497人，其

中农业人口237165人，占总人口的79．18％；非农业人口62332人，占总人口的

20．81％；出生人口4531人，死亡人口3492人；迁出人口4673人，迁人人口4063人。

二、户政改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县公安局紧密联系全县实际，进行了

一系列户政改革：简化户151申报证明材料，下放了一些户口管理审批权限，对农转非变

更、更正和特殊人才落户，以及特殊群体人员落户都作了重大改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非农业人口出生的小孩只能随母上户的情况拓宽，小孩均可随父或随母一方

上户；取消暂住人口管理费收费项目，按照暂住人口提供的有关手续，经审核发放“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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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证”等；极大地方便了外来人15来盂投资、经商、办企业，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服务理

念。

三、居民身份证管理

1984年6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发布后，县公安局从1987年

开始首次全面颁发居民身份证，1988年工作告结。全县共颁发居民身份证198500份，

占总人15数的69．4％，其中颁发临时居民身份证4500份。从1989年开始凡达到颁发

居民身份证年龄者，即采取个人申请、村(居)委盖章，申报属地派出所，经派出所审核

无误后，到公安局指定照相馆拍照身份证专用人像，并集中按批上报上级制作。对确有

急事外出无身份证或丢失身份证者，根据实情可制作临时身份证。1999年公安局统一

申领、换发居民户口本，并开始整顿门牌号码，为国家准备出台制作二代身份证打下了

基础。2006年6月20日，换发第二代身份证工作正式开始。到2010年底，全县换发二

代居民身份证24万多张，发证率达96％。

四、流动人口管理

县公安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流动人口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管理。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时期，县公安局效仿各抗日根据地做法，实施“站岗放哨查路条，检查行人捉汉

奸”，每村设岗哨，儿童团放哨要路条、来客报治保，治保会或锄奸组人户夜查，对外来

人口管理十分严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农业合作化前，盂县境内实行以村留客

登记制度，机关、企事业单位来客报告制度。1956年到1980年近30年间，由于合作化、

集体化大生产开始，流动人口极大减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

搞活经济政策，社会市场日渐繁荣，而社会治安状况相对复杂起来。1985年至1995年

县境内外来人口逐年增加，且多集中在县城周边6个乡镇。公安局采取了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群防群治的管理办法，以乡镇建立起流动人口管理站，以村、用工单位登记申

报，派出所协助管理。1996年5月27日，山西省人大八届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颁布了

《山西省暂住人口治安管理条例》，县公安局按照《条例》要求，对外来人口采取申报、登

记、审核、发证(暂住证)的管理办法。2000年始，对外来人口实行了微机化管理。居民二

代身份证颁发后，公安机关实行了人口信息全国联网，暂住人口与常住人口一样完全

纳入了常态化、信息化、现代化管理。截至2010年年底，为外来人口申领“暂住证”7789

个。

五、外事管理

盂县外事管理工作经历了禁、限、放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县局的外事管理也经历了

由管理审查到管理服务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外事管理原则是禁止公民出

境，也不准外国人人境。县局从1981年开始受理外事工作，由县局政保科代理，其间出

人境受一定条件限制，公民出境只能组团到指定国，且必须提供外国亲属证明或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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